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双牌县阳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多处居民住房正在改扩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根据《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永州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流程的函》（永环函〔2025〕1号）文件要求，现将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双牌县阳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多处居民住房正在改扩建”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馈问题
双牌县阳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多处居民住房正在改扩建问题。
二、整改目标
2025年底前，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然保护区设立时间、项目建设时间、所处功能分区、审批情况、生态影响等情况分类将问题整治到位。
三、整改措施
（一）全面摸排。组织相关单位依职责、依处罚权限对

阳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居民住房改扩建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列出问题清单。（完成时限：2024年12月31日）
（二）分类整治。一是责令存在问题的业主停止建设；二是依据《居民自建房建设合法合规性问题整治的政策措施》（湘自资发〔2023〕4号）要求，进一步调查核实，制定“一房一策”，依法依规分类整治到位；三是停止在核心区、缓冲区内开展经营活动。（完成时限：2025年12月31日）
（三）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对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问题整改的监管力度，防止问题出现反弹现象。（长期坚持）
四、整改落实情况
双牌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省环保督察报告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制定了《双牌县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成立了整改工作专班，明确由分管林业的副县长牵头，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作为问题整改主体责任单位和牵头整改单位，双牌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以及市生态环境局双牌分局作为配合整改单位，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问题。

（一）全面排查，违建行为制止到位
我县组织相关责任单位依职责、依处罚权限对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居民住房改扩建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对在建违规房屋进行了全面制止，下达停工通知书。经调查核实，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涉嫌违建的房屋共9栋，户主均为阳明山籍户口，均存在未批先建行为；已建成的7栋均存在超层建设情况，其中违法占用林地1户。
（二）调查认定，分类处置到位
1.不具备农村建房资格类。该类房屋共1栋，已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将该栋房屋依法拆除并复垦到位。
2.未批先建未建成类。该类房屋共1栋，已下达责令停工通知书，暂停建设行为，待依法依规办理手续后方可续建。
3.未批先建已建成类。该类房屋共7栋。依据《居民自建房建设合法合规性问题整治的政策措施》（湘自资发〔2023〕4号），聘请技术单位于2024年5月对以上7栋房屋进行了安全结构鉴定，不存在结构隐患和消防隐患，因此对该7栋自建房暂停审批手续，纳入暂时保留类管理。该7栋房屋业主出具了不从事经营性活动承诺函，去除经营功能，保留原住民家庭生活功能，对超过3层的建设部分予以没收，归村集体所有。针对占用林地户，已由县林业局依法对占用林地行为进行了处罚。 
（三）立足长远，建章立制到位
我县于2024年5月11日出台了《双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双牌县农村居民自建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双政办发〔2024〕6号）、《中共双牌县委办公室 双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阳明山村民自建房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双办通〔2024〕26号），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了阳明山村民自建房建设管理工作专班，由县委分管领导任总召集人，分管城建和农业农村领域的副县长任副召集人，在工作专班机制框架下，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共同做好阳明山村民自建房服务管理和监管执法工作。
（四）强化监管，宣传管控到位。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建立“每日一巡”工作机制，对区域内的自建房进行全覆盖、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并及时发现、制止违规建房行为，同时严禁开展任何经营活动，确保管理规范有序。通过制作横幅、发放宣传单、巡回宣传、村村通广播等途径，加强对居民自建房、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政策及阳明山保护区内村民合法合规建房等政策的宣传，切实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从源头遏制违规建房乱象。
（五）严肃处理，追责问责到位。针对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建房问题，双牌县纪委监委对9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对县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人予以党内警告处分，对县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主要负责人予以政务警告处分，对县自然资源局分管负责人以及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和局社会发展科主要负责人予以诫勉谈话；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纪委对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分管负责人以及社会发展科、资源管理科、自然资源所、阳明山村委会主要负责人予以提醒谈话。

